	无锡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文件


锡民宗规〔2020〕1号

关于印发《无锡市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教育培训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区民宗局，经开区党群工作部，市各宗教团体：

现将《无锡市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教育培训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2018年9月1日我局印发的《无锡市宗教活动场所教育培训管理办法（暂行）》（锡民宗通﹝2018﹞20号）同时废止。

 无锡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2020年10月10日

无锡市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
教育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教育培训活动，把牢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教育培训正确政治方向，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江苏省宗教事务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教育培训，是指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面向本团体、本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开展的培训班、读书班、研讨班、轮训班、讲经讲道活动等。

第三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宗教教育培训活动的对象，原则上限于本团体、本场所的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不得擅自扩大范围。

第四条  市（县）区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确保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教育培训活动政治安全、规范有序。

宗教团体要切实履行管理职责，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教育培训的指导、检查和监督，确保宗教活动场所教育培训活动合法合规、安全规范。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对本团体、本场所举办教育培训的政治安全与活动安全担负主体责任，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第五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教育培训，应当坚持爱国爱教、依法依规、规范安全的原则，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增强教育培训内容的政治性、合理性和针对性，不断提升教育培训质量。

第六条  固定处所类宗教活动场所不得开展3个月以上的宗教教育培训；宗教团体、寺观教堂类宗教活动场所开展3个月以上的宗教教育培训的，按照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事务部分行政许可项目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第七条  宗教活动场所教育培训时间在3个月以内的，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在拟举办日的20日前，向本场所所在地市（县）、区相应宗教团体提出申请。接到申请的市（县）、区宗教团体应当在10日内进行审查，做出是否同意的批复意见。宗教团体批复同意的，宗教活动场所方可按照团体批复意见举办教育培训；宗教团体不同意举办教育培训活动的，宗教活动场所不得举办。宗教团体的批复意见应当同时抄报市（县）区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没有相应市（县）、区宗教团体的，拟举办教育培训活动的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向设区的市相应宗教团体提出申请，由设区市的相应宗教团体依照前款规定履行市（县）、区宗教团体的职责。

第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拟开展宗教教育培训的，应当向所在地市（县）、区相应宗教团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教育培训计划，包含教育培训的目的、地点、时长、对象及人数、主要内容及课程设置、授课人员和预算等情况； 

（二）授课人员的简历、学历证书资料；

（三）教育培训大纲；

（四）经费主要来源说明及有关证明文件；

（五）教育培训场地基础设施和培训活动安全措施等情况；

（六）管理组织成员和主要负责人情况。

第九条 宗教团体对宗教教育培训申请的审查主要围绕政治性、合法性、规范性和安全性进行，对教育培训的目的、对象、内容、时长、规模和师资等是否适当进行审核，也可以结合申请材料到现场进行查看后再做出结论。

第十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举办的各类培训班、论坛、讲坛、研讨会等活动，应当向宗教工作部门严格履行报备手续，执行“一办一报”制度，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活动，由排序第一的单位报备。主办单位应提前15日将《举办论坛、讲坛、研讨会等活动报备表》和相关活动方案报相应宗教工作部门，报备表一式两份，一份主办单位留存，一份宗教工作部门留存。

有境外人员（含港澳台地区人员）参加的活动，还应报外事、台湾事务等相关部门审核批准。

第十一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宗教教育培训活动应当坚持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原则，不得利用举办的宗教教育培训活动影响、干扰、侵害公民受教育的权利。

第十二条  经审核同意的教育培训等活动，要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预算管理和审计监督。不得摊派或转嫁活动经费，不得借举办活动发放各类纪念品等。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无锡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凡以前规定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按本办法规定执行。

	抄送：市委统战部，各市（县）区委统战部

	无锡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办公室              2020年10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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